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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措施及時疏散撤離民眾，減少人命傷亡。海嘯警報視地方政府設備之不同，警報內容包

括語音廣播及警報音等 2 大類，地方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於接受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海嘯

警報後，由警戒區域之警報臺發布海嘯警報；語音廣播及警報音內容與防空警報有明顯區別

，內政部於作業程序公布後，已持續積極辦理宣導工作，俾利民眾分辨。另內政部警政署目

前已將海嘯高危險區（基隆至宜蘭及嘉義至屏東）沿海 1 公里未具語音廣播功能警報 39 臺，

完成汰換為具語音功能電子式警報器，該署刻正持續規劃將沿海地區防空警報發布臺逐步汰

換為具遙控及語音廣播功能，以利民眾辨別海嘯警報。 

二、行政院自 99 年起首次辦理全國災害防救演習，至 101 年止，已連續辦理 3 年，結合國防部全

民防衛動員（萬安）演習及各級政府年度內各項演習共同辦理，有效提升各級政府災害防救

機制，建立全國民眾防災意識，展現政府災害防救之決心。全國災害防救演習每年均擇重點

地方政府辦理風災、水災、震災及海嘯等大規模複合式災害演練，其中運用防空警報系統發

布海嘯警報亦為演練之重點，未來將持續辦理；盧委員所提建議，將納為強化演練之重要參

考。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加強抽驗進口生鮮蔬果農藥殘留情形

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9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55） 

盧委員就加強抽驗進口生鮮蔬果農藥殘留情形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 

一、按國內農產品農藥殘留管制工作，由生產至銷售已建立一良好之分工體系。上市前之田間及集

貨場監測，由行政院農委會依「農藥管理法」負責管理；上市後之販賣及零售市場與進口農

產品監測，則由行政院衛生署依「食品衛生管理法」負責管理。 

二、依據國際慣例，各國邊境對於進口蔬果產品進行風險管控，係以抽樣檢驗為原則，依產品之相

對風險決定產品抽驗率。行政院衛生署執行 101 年度邊境查驗進口生鮮蔬果計 44,602 批，抽

樣檢驗 5,095 批，不符規定 88 批。凡經抽驗農藥殘留不合格產品者，依「食品衛生管理法」

及「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辦法」規定予以退運或銷毀，並對同一進口業者再進口同一產

地之相同產品時，提高抽驗率。1 次不合格，第 2 次進口時，抽驗率由 2%~5%提高至

20%~50%，如再違反規定，則採 100%逐批查驗。另針對同一產地半年內達 3 次不合格產品，

則對該地區進口之相同產品提高查驗機率。目前韓國蘋果、泰國九層塔、蘆筍、越南鮮豌豆

等均採逐批查驗；日本草莓、柑橘等產品採加強查驗。至農藥殘留檢測項目自本（102）年 1

月 1 日起，由原 215 品項增加為 252 品項。 

三、為確保國產蔬果安全品質，強化農作物農藥殘留風險管理，行政院農委會除推動農產品各項安

全認驗證制度外，並從農產品田間用藥管理及高風險重點地區農藥殘留監測著手，每年辦理

田間及集貨場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約 1 萬件，不合格者，立即由各地方政府通知農民不得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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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上市，視農藥消退檢驗合格始得上市，並辦理訪談、追蹤、安全用藥教育，以及依「農藥

管理法」查處，導正農民用藥習性。另為提供外界查詢蔬果農藥殘留監測相關資訊，該會除

按月將田間及集貨場蔬果農藥殘留監測資訊函送相關單位外，並將不合格案件資料公布於該

會農糧署網站，周知消費者。 

四、為維護民眾食用農產品之安全，行政院衛生署每年執行市售及包裝場殘留農藥監測計畫，自包

裝場、超級市場、供應站、合作社、傳統市場、集貨場及學校團膳等地點，抽樣進口及國產

生鮮蔬果進行檢測，不合格案件立即通知各地方政府衛生局，並進行後續產品下架及源頭追

查，依法進行後續處理，且副知農政單位。民國 101 年共完成 2,363 件之農藥殘留檢測，檢驗

結果有 2,121 件符合規定，合格率為 89.8%；不合格件數為 242 件，不合格率為 10.2%。本年

度預計抽樣檢測 2,100 件。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野溪溫泉納入「溫泉法」建立管理機

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4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62） 

陳委員就野溪溫泉納入「溫泉法」建立管理機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查野溪溫泉多屬自湧溫泉，大多位於行水區範圍，各地方政府因安全考量等諸多因素未行開發

，以宜蘭縣芃芃野溪溫泉與南投縣精英野溪溫泉為例，宜蘭縣政府及南投縣政府並未自行開

發利用。為免民眾進入水質不佳之野溪溫泉泡湯，交通部觀光局已函請各地方政府，加強管

理轄內野溪溫泉，並勸導民眾勿前往尚未開發管理之野溪溫泉泡湯，以維護民眾衛生安全。

另經濟部亦已督促各河川管理單位，於民眾容易聚集之野溪溫泉地區，豎立告示牌或警告標

誌，避免因戲水發生意外。 

二、依「溫泉法」規定，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於核定溫泉取供事業或使用事業溫泉標章時，業者需檢

附申請前二個月內衛生單位出具之溫泉浴池水質微生物檢驗合格報告，以有效管控溫泉使用

之安全品質，平時則依浴池水質等相關規定進行查驗及管理，以保障民眾使用溫泉之衛生及

安全。又為維護民眾衛生及安全，經濟部將會同交通部與行政院原民會，儘速研議修法納入

野溪溫泉監測與水質管理之可行性。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量販百貨業之消防安全與蔬菜農藥殘

留量超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4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08） 

許委員就量販百貨業之消防安全與蔬菜農藥殘留量超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

如下： 

一、關於量販百貨業消防安全管理問題： 


